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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112年度第1次社會救助金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 年 8 月 22 日 (星期二) 下午 2 時 

二、 地點：綜合社會福利館 4 樓會議室(竹北市光明二街 91 號) 

三、 主席致詞：楊主任委員文科(陳委員欣怡代理) (略)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五、 前次會議追蹤列管事項：無 

六、 工作報告： 

(一) 經費收支： 

1.收入： 

(1)利息收入：112年截至6月底本金（3,719萬8,738元）

定存利息合計共6筆，計新臺幣（以下同）15萬元5,555

元。 

(2)專戶收受民眾捐款情形報告： 

A.捐款金額：112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捐款金額

共計232萬5,043元整。 

B.捐助用途：依本縣社會救助金專戶設置管理及運

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專款專用。 

2.支出： 

(1)依據本要點第7條第2項及第8條規定之行政費百

分比重，編列112年度各項行政費用，112年度預

算經費編列1,015萬5,922元：業務費44萬6,237

元、獎補助費用970萬9,685元： 

A. 業務費：112 年截至 6 月底，實支計 5 萬 3,200

元。 

B. 獎補助費：尚未支用。 

(2)專戶捐款：112年截至6月底，實支計193萬3,806

元。 

(二) 專戶業務執行報告備查案件： 

1. 本府關懷「新豐中低收入戶戴 O 庭（戴君之女）嚴重

車禍事件」，身後留下三名未成年子女由戴君及妻照

顧，戴案為新湖社福中心處遇個案，112 年 1-6 月募

得 3 萬 800 元，累積至 112 年 6 月底共募得 71 萬

4,307 元，新湖社福中心於 110 年 5 月及 111 年 11 月

紀錄：黃霈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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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縣「社會救助金專戶-指定受捐助者專戶(指定戴

案)」項下分別動支 38 萬 6,613 元及 26 萬 3,094 元，

計 64 萬 9,707 元，供戴家照料三名子女生活費支

用，賸餘 6 萬 4,600 元。(持續有指定捐款) 

2. 本府關懷「博愛國中邱同學車禍受傷案件」，邱同學

目前由竹北社福中心持續關懷，由本縣社會處社會救

助及社工科設立專戶，112 年 1-6 月募得 138 萬 8,243

元，累積至 6 月底共募得 368 萬 8,007 元。竹北社福

中心於 112 年 3 月 15 日，由本縣「社會救助金專戶-

指定受捐助者專戶(指定邱案)」項下支應 40 萬元，

供邱家支用醫療生活，截至 112 年 6 月底賸餘 328 萬

8,007 元。另於 112 年 7 月動支 150 萬元將用於邱同

學裝設義肢及訓練等相關費用，餘額為 178 萬 8,007

元。(持續有指定捐款) 

3. 本縣「脆弱家庭服務個案-蔡君」因獨居失能生活無

法自理，由竹北社福中心協助安置照顧，其非老非身

障身份無法取得補助之 111 年 12 月 13 日至 112 年 1

月 31 日止安置費用及雜支耗材費支出共計 6 萬 9,887

元，符合本要點第 8 條第 6 項規定，由本縣「社會救

助金專戶-其他未指定捐款」項下支應。 

4. 蔡衍明愛心基金會結合明新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

及敏實科技大學辦理送愛下鄉端午節慰問活動，為響

應該基金會善行提供弱勢家庭，購買平安粽、禮卡 2

萬 9,800 元由本縣「社會救助金專戶-其他未指定捐

款」項下支應，以及活動辦理場佈、感謝狀等經費，

12 萬 4,160 元由本縣「社會救助金專戶-業務費(行政

費用)」項下支應。 

5. 張義德先生及其友人捐助本縣弱勢家庭生活補助專案

計畫，112 年截至 6 月底支出 52 萬元整，由本縣

「社會救助金專戶-張義德-弱勢家庭扶助專案」項下

支應，社工於 112 年 2 月至 3 月間陪同完成家戶關懷

訪視。 

6. 富邦慈善基金會指定捐助本府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

收入戶家庭自立脫貧-『閃耀青春‧家庭夢想啟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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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存摺投資方案服務計畫」，協助低收、中低收入

戶累積人力資本與資產，提供個別諮商、講座、圓夢

金等，112 年截至 6 月底個別諮商受益 42 人次、申

請家庭圓夢金 12 戶，執行 31 萬 7,166 元，由本縣

「社會救助金專戶-指定受捐助者專戶(富邦基金會指

定用途捐款)」項下支應。 

7.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林百里董事長)與本縣合作，

執行弱勢兒童及少年健保補助，112 年截至 6 月底補

助 22 名兒少、112 年 1-6 月健保費執行 7 萬 3,098

元，由本縣「社會救助金專戶-兒少健保補助計畫」

項下支應。 

8. 財團法人達成慈善基金會-施棺專案，截至 112 年 6 月

支出 13 萬元，由本縣「社會救助金專戶-施棺專案」

項下支應。112 年 1-6 月共補助 18 萬 6,000 元、34 人

次受益。 

9. 志捷科技公司捐助「大愛現值卡」，提供本縣弱勢家

庭可彈性運用購買民生用品，每張面額 2,000 元，

112 年採購 222 張悠遊卡，製卡費用 5 萬 5,500 元、

儲值金 44 萬 4,000 元，由本縣「社會救助金專戶-捐

助身障、兒童、急難及弱勢」項下支應。 

結論：上揭 9 案均同意追認及備查。 

 

 

七、 提案討論： 

(一) 提案一：                                                     

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有關社會救助金專戶「指定捐款用途」六大扶助方

案、三大計畫案捐款等2項指定用途轉入「非指定

用途」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社會救助金專戶「指定捐款用途」六大扶助方案、三

大計畫案子帳戶為 99 年、100 年、102 年、103 年中獎

者捐贈經費，經費計畫執行數年後，合計尚有經費結

餘款 339 萬 7,96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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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然因目前未有專案計畫需繼續執行，為能活化捐款運

用、使經費能更有效發揮救助功能，擬發文予中國信

託基金會請其同意轉入「非指定用途」捐款項目，以

活化捐款資金運用。未來如有單位需申請相關計畫支

用，由「非指定用途」項下支應。 

    辦法：依據社會救助金專戶設置及運用要點第3條第6項規

定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2項經費科目轉為非指定用途，並請業

務單位後續配合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提供相關結

案報告。 

 

 

(二)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有關社會救助金專戶「指定捐款個案用途」於期限

轉入「非指定用途」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現行「指定捐款個案用途」並無捐款期限，以致案家

需求已改變，然仍無法轉做其他有需求之家庭使用。 

2. 查本(112)年度指定個案項目尚有邱案及戴案，持續有

指定捐款捐入，經社工評估案家已無急迫經濟補助需

求，為能活化捐款運用、使經費能更有效發揮救助功

能，擬設定指定捐助期限。 

建議： 

1. 現有「個案指定用途」項目-邱案及戴案，該項指定捐

款新收入捐款僅收至 112 年 9 月 30 日，自 112 年 10

月 1日起新捐入之該項目捐款改為「非指定用途」。 

2. 擬自 112 年 10 月 1 日起，如有「指定捐款個案用

途」，設定捐款期限或金額之方式，以利捐款活化運

用。 

3. 上述說明於委員會通過後，採網站公告方式周知民

眾。 

    辦法：依據社會救助金專戶設置及運用要點第3條第6項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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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摘要： 

沈委員俊賢：本案建議由委員會決定指定個案用途，不符

合公益勸募條例規範，建議設定指定個案捐款期限，超過

期限之捐款則詢問捐款人是否修改指定用途。若有無法追

朔捐款者，縣府於每半年或1年進行清查此類款項，再向

主管機關報請同意變更為同類目的用途使用，如:急難救

助個案使用，較為妥適。 

決議： 

1. 針對指定個案捐款，採公告限定期限方式辦理。 

2. 超過捐款期限之指定個案捐款，請業務單位主動聯繫

捐款者是否同意修改捐款用途，並於每半年或1年進

行清查款項，報請主管機關同意變更為同類目的用

途，於個案急難救助使用，以活化捐款。 

3. 指定捐款個案如仍有急難需求，仍可由未指定用途捐

款支應。 

 

(三)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育局 

案由：有關「北臺區域幸福保衛站計畫」使用本縣社會救

助金專戶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縣教育局督學室 112 年 5 月 29 日綜簽案暨

112 年度「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幸福保衛站

第 2 次工作會議決議及新北市 112 年 7 月 31 日北

臺八縣市與四大超商合作幸福保衛站會議決議辦

理。 

2. 為協助有飢餓求助需求之兒少(於縣市境內就讀、

設籍或發生急難事由之 18 歲以下高國中小學童

（含中輟學童）及兒童)，將結合統一、萊爾富、

來來、全家等四大超商作為關懷據點，提供每人

每餐 100 元餐食，預計可受惠 600 位兒少。餐食

經費第 1年預估為 6萬元(100元*600人次)。 

3. 本縣計畫辦理期程配合新北市規畫，預計 1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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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跨縣市幸福保衛站聯合啟動儀式，本縣預計

於今(112)年 12 月底完成前置作業(如與超商窗口

確定超商員工教育訓練、表單配送、Logo 張貼及

宣傳等)，其所需宣傳預估經費 5萬元整。 

4. 經費來源：總經費共計 11 萬元，擬由「代辦經費

-社會救助金專戶-獎補助費」項下支應。 

5. 透過超商協助，能即時幫助社區內之高風險或脆

弱家庭兒少，並能即時通報及早發覺生活陷困、

遭疏忽及有安全疑慮之兒少，擴大高中職及國中

小學學童通報及求助管道，提供飢餓需求之餐點

協助，以保障其能安心求學。提請委員會同意本

項計畫，由本專戶經費執行。 

辦法：依據社會救助金專戶設置及運用要點第3條第6項規

定辦理 

 

發言摘要： 

沈委員俊賢：支持推動本計畫，並建議於後端福利服務介

入前加入相關的配套措施，例如:增加「大愛現值卡」的

張數，提供給此類個案有多幾餐可食用。搭配原有規劃的

222張大愛現值卡，期待113年至少再增加400張卡，總共

超過600張，以回應該計畫年度服務量600案次，讓正式資

源介入前可以即時補充個案所需，也讓計畫更完整。 

邱科長玠瑋：「大愛現值悠遊卡」每張面額2,000元，可用

於能使用悠遊卡之超商或通路使用。今(112)年購置之大

愛現值卡222張若無用罄，可延續至年度繼續使用，且將

於規劃113年度「大愛現值卡」方案時，納入幸福保衛戰

計畫人數製卡。 
決議： 

1. 照案通過。 

2. 另增加社會處「大愛現值卡」扶助量能，提供幸福保

衛站計畫之補充，滾動式調正修正。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112 年 8 月 22 日 17 時 45 分 


